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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 檢送「第 12屆新住民及子女第夢計畫」報名簡章及報名表

等資料各1份，請協助宣導並鼓勵符合資格之新住民家庭

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新住民及子女完成夢想，推展多元文化並透過專業

師資輔導及拍攝第夢過程，與各界分享頷夢成果，以增進

社會大眾對於尊重多元文化之理解，爰辦理旨揭計畫。

二、報名期間自即日超至 114年 11 月 30 日止，詳鈿內容請參考

內政部全球資訊網（https : //www.moi.gov.tw)、本署全球

資訊綱 (https : //www.immigration.gov.tw) 及新住民培力

發展資訊網（ https : //ifi.immigration.gov.tw) 「最新消

線 息」專區資訊，如有棓關疑問，請撥打專線（ 02-23889393

分機2371) 洽詢。

三、本案採線上及紙本報名作業，請於填報線上表單後，再將

紙本報名表及計畫書等梠關資料，依限郵寄至【臺北市中

正區廣州街15號5樓（內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務紐）「第 12

屆新住民及子女第夢計畫活動小維」收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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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民政局（處）、教育局（處）、社會局（處）、新住
民子女重點學校、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署移民事務紐

薯長林宏患
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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